






临溪府发〔2025〕19号


临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临溪镇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，镇级各部门：
为切实做好我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最大限度避免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，现将《临溪镇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溪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4日
汛期值班制度

一、汛期值班时间为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，特殊情况需提前或推迟值班时间另行通知。
二、每年5月1日后，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附件1、附件2明确的责任人和值班情况做好监测、值班等工作。
三、汛期值班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做好地质灾害日常预警、预防和相关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；对辖区内地质灾害点的监测情况进行定期、不定期巡回检查；在出现突发性地质灾害时，迅速、准确、及时上报有关情况；与相关部门做好协调联系，为组织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准确依据。
四、在汛期值班期间，值班领导和值班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外出。特殊情况需外出者，须经主要领导批准，并做好工作移交。
五、汛期值班期间，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必须保证手机、值班电话24小时处于良好通讯状态，确保联系畅通。
六、值班人员在接到地质灾害灾（险）情报告时，必须认真做好记录，迅速将情况上报值班领导或主要领导，并按要求妥善处置，确保下情上达，上情下达。隐瞒不报或拖延时间上报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将追究责任。

灾（险）情报送制度

一、地质灾害分级
按照威胁程度和人员伤亡、经济损失大小分为特大型、大型、中型、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地质灾害灾情四个等级。
（一）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：受灾害威胁，需搬迁转移人员在1000人以上或者可能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；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。
（二）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：受灾害威胁，需搬迁转移人员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，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；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。
（三）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：受灾害威胁，需搬迁转移人员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，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；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。
（四）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：受灾害威胁，需搬迁转移人员在100人以下，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；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。
二、地质灾害灾（险）情速报
地质灾害发生后，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须在10分钟内向临溪镇政府党政办或分管领导报告信息，镇政府须在20分钟内向县规资局分管局长或者县地质环境监测站报告相关信息。内容包括：地质灾害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类型、规模、受灾情况及诱发因素，是不是群测群防点，是否属于三峡库区，是否造成人员伤亡，是否采取措施等。
三、地质灾害灾（险）情专报
造成人员伤亡，或者灾（险）情规模在大型以上，或者涉及医院、学校、重要基础设施安全，或者紧急撤离人员10人以上的，镇政府须在核实灾（险）情后40分钟内向县规资局报送地质灾害灾（险）情专报。内容包括：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类型、规模及受灾情况，地质灾害诱发因素和发展趋势初步判断分析，已开展的工作及采取的措施，下步工作安排。
四、地质灾害灾（险）情周报
我镇在汛期期间，严格实行每周五16:00前有灾报灾、无灾报平安（汛期值班期间，值班人员将具体情况报送给于忠勇同志，由于忠勇同志负责将相关情况上报至县规资局）；在非汛期期间，实行有灾就报，无灾可不报。内容包括：位置，时间，灾害点名称，灾害类型，灾情或险情，灾害规模（面积、体积），变形情况，危害人数（户数，人数），经济损失（直接，间接），已采取措施等。

 

“三查”制度

一、汛前排查
（一）“汛前”是指每年5月1日前；“汛前排查”是指汛前进行的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的分布、类型、规模、危险程度、危害性等调查活动。
（二）汛前排查坚持群专结合方针，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，要对辖区内和所管理行业及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，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细。对排查出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上报县规资局，并逐一落实监测人、设置警示标志、填发“两卡”、制发防灾预案。
（三）对已纳入群测群防体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应向群测群防员了解情况，隐患和危险性加重的，要赴现场调查核实。
（四）根据汛前排查情况，结合历年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规律，研判本年度地质灾害趋势，编制并印发地质灾害防治年度方案。
二、汛中巡查
（一）“汛中”是指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；“汛中巡查”是指对辖区范围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回检查。
（二）汛中巡查应做好书面巡查记录。
（三）汛中巡查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（四）巡查中发现新增地质灾害隐患，应查明隐患规模和受威胁人数、潜在经济损失、成因及发展趋势，提出防灾措施，进行分类处置。
（五）巡查内容：各级各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情况；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、防灾预案、监测经费、监测人、监测记录、两卡（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）、监测设施、撤离路线等群测群防“八落实”情况；地质灾害发展趋势等。
（六）巡查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。
三、汛后核查
（一）“汛后”是指每年10月31日后；“汛后核查”是指结合地质灾害销号工作，对辖区范围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复查核查。
（二）汛后要对各隐患点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，研究发展趋势，指导下年度防灾预案的制定。
（三）针对本辖区内各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，提出监测、搬迁、治理或者销号的建议。
（四）实地核查时，观察要仔细、描述或素描要客观，记录要清晰，必要时要拍摄照片或视频存档备查。
（五）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和处于发展状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根据发展和危害情况邀请专家研判，指导防灾预案。




宣传培训制度

一、在“地球日”、“土地日”、“防灾减灾日”或场集镇“赶集日”等时间段发放传单、播放视频、现场咨询，在办公楼制作宣传专栏，在公路旁悬挂横幅和标语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。
二、邀请专家，采取集中授课与点位实地讲解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、群测群防员以及受威胁群众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。
三、宣传培训原则上要求每年汛前完成，不得迟于5月底。
四、宣传培训内容以地质灾害法律法规以及识灾、防灾、避灾基本常识为主。具体内容主要有五大类：
1、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及市、县地质灾害防治有关规定；
2、常见地质灾害概念、特征、监测和避险知识；
3、农村房屋选址和建设中预防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知识；
4、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要点和方法；
5、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要点；
五、加强宣传培训档案资料收集整理，并在汛后将有关资料送县规资局存档备查。



应急演练制度

一、应急演练是增强防灾意识、检验应急预案、锻炼应急队伍、增进部门协作的重要举措，是提高突发地质灾害应对能力的重要手段。
二、应急演练要结合宣传培训，寓教学、宣传、演练于一体，不断提高群众避险自救能力。
三、应急演练应坚持因地制宜、务求实效的原则，采取单点简易演练和部门综合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年至少开展1次简易演练。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尽量开展1次综合应急演练。
四、应急演练原则上要求每年5月底完成，不得迟于6月底。
五、应急演练结束后，要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和演练总结评估工作，并在汛后将有关资料送县规资局存档备查。

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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